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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案概述

1. 專案名稱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開發建置計畫案，以下簡稱本案。

2. 專案目標

為能於大地震後迅速動員及調度本險合格評估人員，爭取動員時效及減少調度時之介面整合，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標準作業程序（詳附件一）」之作業流程，擬建置住宅地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度資訊系統，透過系統發送調度通知，受調度人員依指示回報，達成迅速協調調度、通報、投入理賠作業之目的。
3. 專案時程

99年9月底前需完成系統建置及測試，99年11月底前需完成本專案驗收。

2. 工作項目說明

本案工作項目說明如下，若廠商如有其他建議優於本文件者，應於建議書中提出，待本基金同意後，納入專案工作計畫執行。

1. 軟体開發需求

（1） 軟体開發需求詳如附件「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需求規劃」。

2. 教育訓練

（1） 應用系統操作訓練

得標廠商應於測試及系統上線前針對系統使用人員提供系統操作訓練；此項操作訓練課程，應以簡報方式講解操作程序、注意事項及實機操作展示。

（2） 應用系統維護訓練

得標廠商應針對本基金應用系統管理人員，提供系統維護訓練，俾利本基金順利維護該系統；此項維護訓練課程，應以簡報方式講解應用系統架構、功能、程式模組、資料庫設計、操作程序、注意事項及應用系統回復處理程序與備份作業等項目。

3. 維運需求

（1） 本案驗收完成後之次日起1年內，為保固維護期。

（2） 得標廠商應於本案驗收完成前指派技術服務窗口，負責驗收後的系統保固維護工作。
（3） 保固維護期內，得標廠商應提供下列服務工作：

1. 系統操作諮詢服務。

2. 程式錯誤或系統問題排除。

3. 緊急或異常狀況處理。

4. 操作頁面格式調整。

5. 程式更新或擴充之技術支援。

6. 系統相關文件維護。

7. 系統相關環境(如電腦、語音、簡訊、網路等)維護及問題解決。

8. 系統模擬演練時需駐點協助(預估每年二次)。

3. 交付項目

以下交付項目，若有修正需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

1. 書面文件及簡報
(1) 書面文件: 得標廠商應於專案執行期間交付下列各項書面文件:

1. 專案執行計畫書。

2. 系統分析報告書。

3. 系統設計規格書。

4. 使用者操作手冊。

5. 系統壓力測試報告

6. 保固維護計畫書。

7. 教育訓練紀錄單。

8. 系統驗收紀錄單。

9. 保固維護報告書。

(2) 由得標廠商之專案負責人或分析師於下列工作事項完成後，向本基金之分組及小組委員進行相關簡報

1. 專案執行計畫書。

2. 系統分析報告書。

3. 系統建置及壓力測試完成。

2. 電子媒體檔案

得標廠商應於驗收會議召開前交付結案光碟，內容應包含上述文件的電子檔及簡報檔，以及系統程式之原始碼。

3. 交付項目規定

(1) 各項文件電子檔案應使用Word 2003（含）以上版本或本基金認可之文書處理軟體製作，載存於光碟片中。

(2) 各項文件所含圖件部分應使用BMP、JPG、GIF、PDF格式或本基金認可之圖件製作軟體為之，載存於光碟片中。

4. 交付時程

	序號
	交付時程
	交付項目

	1
	得標後15日曆天
	專案執行計畫書。

	2
	得標後30日曆天
	系統分析報告書。

(專案負責人或分析師需向本基金之分組及小組委員進行系統分析報告書之簡報)

	3
	99/7/31 
	系統設計規格書。

使用者操作手冊。

完成系統建置。

(專案負責人或分析師需向本基金之分組及小組委員進行系統分析報告書之簡報)

	4
	99/9/30
	完成系統修正及壓力測試
系統壓力測試報告

	5
	驗收會議召開前
	教育訓練紀錄單。

系統驗收紀錄單。

結案光碟。

	6
	驗收後14日曆天
	保固維護計畫書。

	7
	保固期滿後14天日曆天
	保固維護報告書。


4. 專案管理需求

1. 專案小組之組成

為確保專案作業品質，本案應組成專案小組，得標廠商須提供專案小組成員之學經歷、專長及所負責之工作項目及內容。得標廠商應於「專案工作計畫書」中詳列專案小組成員，非經本基金同意，不得更換成員。

（1） 本專案工作小組，得標廠商須指派1位具備2年以上專案管理經驗的人員擔任專案經理，專案成員則必須具備3年以上電腦工作經驗。
（2） 本專案之核心程式如下所示，不得以任何形式委託第三方廠商進行開發。(內容以軟体開發需求附件「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需求規劃」為範圍，但簡訊平台及語音設備之相關元件及API不在此限。)
1. 會員管理功能。

2. 事件管理功能。

3. 調度人員選取功能。

4. 簡訊及Email發送功能。

5. 通報功能。

6. 資料庫管理。

7. 報表列印功能。

8. 系統管理功能。
（3） 專案小組成員須熟稔區域網路(LAN)、網際網路(Internet)、網路安全(Network Security)、網路管理(Network Management)、個人電腦之軟硬體平台、中文系統、視窗軟體及套裝軟體等。

2. 專案工作計畫之送審

得標廠商需於得標後，參照預定工作項目及交付項目，於得標後15日曆天提出本專案工作計畫書，並召開專案工作計畫書審核會議，經本基金審核通過後，納入契約執行範圍。
3. 專案會議之召開

(1) 每2週召開1次專案會議，報告專案工作成果。其內容包含每週實際執行時程、執行狀態報告及工作檢討。

(2) 於專案執行期間，得標廠商專案負責人應於專案會議召開前2日，將會議簡報以電子郵遞方式送交會議參與人員審視。

(3) 本專案及相關工作須在本基金指定人員之督導及聯繫下進行，依計畫執行情況視需要召開臨時專案會議，由得標廠商專案負責人提出相關工作內容報告

4. 專案確認驗收

各項文件必須交付本基金紙本1式3份，光碟1式1份。其中紙本必須以A4膠裝。本案驗收方式以各時程交付項目進行審查為主。如有軟體驗收，除提供相關授權資料外，並須進行功能驗收，就本基金所列示功能逐一確認。。

得標廠商應於完成各階段交付工作後，每期完畢備妥相關文件，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基金確認驗收內容，得標廠商應派員配合本基金進行驗收程序，並提供必要之解說。驗收時如發現不符本案規格或需求者，廠商應於7個日曆天內完成修正，並來函通知本基金安排複驗，以完成驗收程序。複驗未通過且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工作，將依契約罰則計罰。

5. 專案保密需求及智慧財權歸屬
(1) 保密需求

專案成員於本專案進行前應先行簽訂保密切結書，並保證本專案各項文件、資料、底圖及本基金提供參考之技術資料文件，得標廠商有代為保密及責成參與人員保密之義務。未經本基金書面同意，不得將任何文件之全部或一部份發表、供與、給與或售與第三人；如違反保密事項，對於本基金所造成之一切損失，須負賠償責任。

(2) 智慧財權歸屬
得標廠商交付項目之所有權歸屬本基金所有，得基於其內部使用及維護本案系統之目的，修改或重製原始碼(Source code)及目的碼(Object code)，其智慧財產權為共有。

5. 廠商建議書相關事宜

1. 建議書製作原則

(1) 廠商之建議書為評定該廠商評選總分之重要依據。

(2) 廠商請按「建議書參考大綱」撰寫建議書。廠商需依規定之章節順序製作建議書，且盡量提供完整詳盡之資料，若有額外之補充與建議，可於適當位置另做註解或另闢章節加以描述，惟不得變更所規定之建議書原始順序。

(3) 建議書內頁依序應包括目錄、本文及附錄。

2. 裝訂格式

(1) 內容以中文橫式由左至右繕打，字體以14點為原則，製訂格式為A4尺寸，雙面印刷，但不得以活頁方式裝訂。建議書不得逾期交付，否則視為棄權，建議書交付後，不得修改或增訂。

(2) 內容需註明頁次。

3. 建議書交付事宜

建議書應檢附1式12份，並繳交其全部內容電子檔光碟1式2份。
4. 廠商建議書參考大綱 

投標廠商應依以下章節撰寫建議書：

目錄：詳列建議書之綱要、附件及頁次

1 前言

2 廠商過去履約績效

含組織、資本額並列舉歷年工作實績(與本案有關承接類似專案之實績、執行成果)，並描述專案人員/專案團隊及支援團隊技術水準與經歷。

3 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管理資訊系統之系統規劃
3.1 系統架構

3.2 系統功能

3.2.1 會員管理功能。

3.2.2 事件管理功能。

3.2.3 調度人員選取功能。

3.2.4 簡訊及Email發送功能。

3.2.5 通報功能。

3.2.6 資料庫管理。

3.2.7 報表列印功能。

3.2.8 系統管理功能。

3.3 資訊安全機制。

4 專案管理計畫

4.1 專案管理計畫

4.2 專案交付項目及時程

5 總標價、相關成本分析

5. 其它事宜

對本案之工作說明有疑義時，請洽本基金業務處
鄭守東先生（電話02-23963000分機304）或葉渼愔小姐（電話02-23963000分機362）或賴振龍先生（電話02-23963000分機360）

6. 評選事宜

詳本案評選及投標須知，對本案之評選及投標須知有疑義時，請洽本基金業務處蘇建宇先生（電話02-23963000分機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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